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3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610000
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

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胡晓(13551347715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5 月 18 日

申请号：202321202254.2 发文序号：2023051800895940  

申请人：四川鲲鹏交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发光的车牌

缴 纳 申 请 费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5 条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244 号公告的规定，申请人应当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之

前缴纳以下费用： 

申请费： 500 元 权利要求附加费： 0 元 说明书附加费： 0 元 优先权要求费：0 元

共计：500 元

  

提示：

    1.优先权要求费未缴纳或未缴足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。其他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，该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。

    2.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、银行/邮局汇款、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。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请

号/专利号、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，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。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，请登录国

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。 

    3.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 条的规定，各种期限的第 1 日不计算在期限内。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，以其最后 1 月的相应

日为期限届满日；该月无相应日的，以该月最后 1 日为期限届满日。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的，以休假日后的第 1 个工作日

为期限届满日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
